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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四川美丰 股票代码

0007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东 梁国君

电话

0838-2304235 0838-2304235

传真

0838-2304228 0838-2304228

电子信箱

mfzqb@163.com mf731@to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336,967,294.94 3,230,138,589.52 -2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25,783,114.66 64,014,868.73 -29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29,906,695.93 60,929,094.42 -313.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68,986,625.61 -13,945,599.28 -394.6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27 0.1173 -281.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27 0.1173 -28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3% 2.48% -6.7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4,530,790,402.93 4,823,125,632.54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778,100,026.48 2,938,358,289.37 -5.45%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3,24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华川石

油天然气勘

探开发总公

司

国有法人

12.18% 72,053,552 0

四川美丰

(

集

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国家

5.18% 30,645,360 0

质押

15,320,000

国泰君安

－

中

行

－

渣打银行

（

香港

）

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3,045,000 0

黄辉汉 境内自然人

0.32% 1,921,740 0

邹振业 境内自然人

0.31% 1,842,608 0

卓永松 境内自然人

0.30% 1,777,509 0

刘玉财 境内自然人

0.28% 1,657,300 0

胡戈新 境内自然人

0.27% 1,580,000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华富收

益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5% 1,500,000 0

王文娟 境内自然人

0.25% 1,479,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

如有

）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受化肥市场需求疲软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尿素、复合肥销售价格大幅下降。面对严峻的

市场形势和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公司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努力克服化肥市场低迷、价格下跌对公司经营

的不利影响，在确保做好质量管理、安全环保、成本控制等方面工作的同时，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加大销售

渠道拓展和市场营销力度，扎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规模、质量、国际化” 的发展方针，按照“巩固优势、调整结构、提升价值、走向海

外”的发展思路，以“狠抓市场、改革创新、拓展海外、降本减费”为重点工作，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在氮氧化

物还原剂研发、生产和销售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全力推进氮氧化物还原剂的市场布局和产品推广等相关工

作；加快LNG（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进度，努力筹划渠道建设，配合国家相关能源改革和环保政策，大力

推广清洁能源的市场应用；扎实推进绵阳工业园项目，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目前绵阳工业园项目主生产

流程均已打通，进入全面开车试运行阶段；稳步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把握走向海外的发展机遇。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按照年初制定的生产经营计划，扎实稳步推进相关工作如下：

1.继续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不断夯实公司已有的发展基础，提高生产技术的稳定性和优越性；

2.加快网络建设、网点布局，提升农化服务水平。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拓展涉农服务产业，加强专业人员

培养，着力培育品牌和营销网络，大力提升物流能力，降低农化产品流通成本，扩大农化服务业务，并继续

推动、协助地方政府部门开展测土配方工作，实现复合肥产品的精准细分，同时深入了解市场，拓宽产品

线；

3.不断做精做细现有产品，开发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系列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如发展具有缓控释

功效的多肽尿素、稳定性尿素、海藻酸尿素、低缩二脲尿素等；大力发展复合肥，如硝基复合肥，及按配方施

肥要求的专用复合肥，研发中、微量元素肥料、高效缓控释肥料等；

4.加大对氮氧化物还原剂的研发与生产运营投入。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美丰加蓝环保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专业营销团队，积极配合国IV排放标准和国家相关环保政策，全力推进氮氧化物

还原剂的市场布局和产品推广等相关工作，目前已与国内多家知名物流企业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5.加快推进LNG（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努力筹划渠道建设，配合国家相关能源改革和环保

政策，大力推广清洁能源的市场应用；

6.扎实推进绵阳工业园项目，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

7.稳步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把握走向海外的发展机遇，对海外市场进行实地调研、考察，深入开展相

关可行性论证工作。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晓彬

2014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000731� � �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14-17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8月11日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长张晓彬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对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公司资产清查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生产管理要求，公司拟对化肥分公司三聚

氰胺装置和美丰实业公司二分厂生产装置计提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化肥分公司三聚氰胺装置及美丰实业公司二分厂生产装置因使用年限长，设备老化严重，能耗高，现

已无法达到国家控制标准，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根据政府相关部门安全环保要求，经研究，公司已关停上述

装置。考虑到上述装置均无法继续使用，经市场询价，可回收价值低，公司拟对该资产整体计提减值，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

原计提

减值准备

拟提

减值准备

预计可回收

净值

化肥分公司三聚氰胺装置

6,506.95 4,637.13 - 1,769.82 100.00

实业公司二分厂生产装置

11,147.49 5,467.80 10.44 5,469.25 200.00

合计

17,654.44 10,104.93 10.44 7,239.06 300.00

二、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公司2014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4-19）已于同期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披露，本次半年报全文将同时登载于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31� � �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14-18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8月11日在成都召开，通知于2014年7

月31日发出。会议应到监事6人，实到监事6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彦丰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二、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31� � �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14-20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于2014年8月12日分别收到公司董事邓大林先生和监事

尹全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邓大林先生和尹全军先生因有公职身份，根据近期出台的国家公职人员不能在企业兼职的有关规定，

分别请求辞去目前担任的公司董事、监事职务。

邓大林先生和尹全军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继续工作。根据相关规定，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之日起生效。邓大林先生和尹全军先生的辞职未使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影响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谨向邓大林先生和尹全军先生在任期内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中华

A

、

深中华

B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龙龙 崔红霞

电话

0755-28181666 0755-28181666

传真

0755-28181009 0755-28181009

电子信箱

dmc@szcbc.com dmc@szcb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85,666,634.40 104,903,520.59 -1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874,649.46 -29,283,608.20 -10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694,064.82 2,197,124.06 -222.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745,840.89 -20,556,480.08 -113.3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34 -0.0531 -106.4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34 -0.0531 -106.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1% 1.70% 21.9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71,080,200.32 151,511,429.85 -5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8,877,984.86 7,003,335.40 26.7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74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2% 63,508,747 63,508,747

卓润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91% 32,596,212 32,596,212

曾颖 境内自然人

6,342,717 6,342,717

深圳中华自行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5,326,807 5,326,807

CORE PACIFIC-YAMAICHI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境外法人

0.94% 5,198,701 5,198,701

景超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4% 4,601,789 4,601,789

李冬旋 境内自然人

0.83% 4,548,425 4,548,425

深圳中华自行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7% 4,230,337 4,230,337

李惠丽 境内自然人

0.71% 3,891,124 3,891,124

徐洪波 境内自然人

0.52% 2,847,519 2,847,5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惠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纪汉飞配偶

，

所持股份为代深圳市国

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B

股股份

。

除此外公司未

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12月2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深中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深中华破产程序。12月31日

深中华A、B股股票复牌交易。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公司股票交易自2014年5月14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

2014年上半年，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作为传统制造领域的自行车行业延续着材料成本、制造

成本、资金成本上涨高企的困局，行业市场总量继续有所下降。由于行业进入门槛低、厂商众多，导致市场

竞争非常激烈，公司经营环境恶劣。但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观念的转变，绿色出行、休闲

锻炼意识不断深入人心，自行车行业存在结构性发展机会。上半年，公司在业务拓展方面，在维护华北、华

东等重点市场区域基础上，采取网格化方式加大华南、西北市场拓展；在业务手段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超

市运作模式和电子商务模式；产品研发方面，继续加强中高端自行车产品和锂电车产品及辅件开发；同时

通过加强后台管理和办公自动化，提高后台部门对前台业务的支持配合水平。通过各项工作的开展，上半

年公司自行车营业业务在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的情况下，自行车营业毛利较上年同期总体持平，自行

车经营业务保持了平稳良性运作。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600428� � �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2014-023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2014

年

7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1

）

2014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1

）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运量

（

吨

）

1,044,748 -266,022 -20.3 7,805,231 -613,799 -7.3

周转量

（

千吨海里

）

6,537,795 -1,464,228 -18.3 47,836,608 -2,696,293 -5.3

营运率

（

％

）

98.3 0.0 0.0 98.6 0.3 0.3

航行率

（

％

）

47.6 -8.6 -15.3 55.0 1.4 2.6

载重率

（

％

）

66.4 11.2 20.3 59.7 1.7 2.9

燃油单耗

(

千克

/

千

吨海里

）

6.3 -1.3 -17.1 7.1 -0.1 -1.4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2014

年

7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1

）

2014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

备注

1

）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多用途船

330,084 -147,764 -30.9 2,953,694 -869,226 -22.7

杂货船

368,981 30,081 8.9 1,566,621 -224,870 -12.6

重吊船

70,858 -61,262 -46.4 976,140 286,886 41.6

半潜船

20,500 -62,722 -75.4 287,642 29,319 11.3

汽车船

18,803 1,162 6.6 202,412 49,438 32.3

滚装船

4,116 -29,745 -87.8 57,832 -57,245 -49.7

木材船

123,827 794 0.6 883,832 97,135 12.3

沥青船

107,579 3,434 3.3 877,058 74,764 9.3

合计

1,044,748 -266,022 -20.3 7,805,231 -613,799 -7.3

三、备注

1、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3、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1.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2.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3.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T营

∈营=______

� � � T册

4.航行率:�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航=__� T航____

� T营

5.载重率:�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m� n

а=_∑∑_Qij_Lij� __

� m� n

∑∑_Dij_Lij

注:� Q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l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Dij-----第i艘船的定额吨位；

L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行驶距离；

6.燃油单耗:�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Q=-----------

周转量

7.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减

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待报废时间，航次以外检

修和洗炉时间）；

8.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浮筒

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9.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产

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证券代码：000568� � �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2014—32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6月27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402,252,47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12.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11.25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利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1.875元，股权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 除QFII、RQFII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

补缴税款1.87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6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8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8月2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2014年8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8月2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29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191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 08*****829

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五、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四川省泸州市南光路泸州老窖营销网络指挥中心

咨询联系人：王川、赵亮

咨询电话：0830-2398826

传真电话：0830-2398864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3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联建光电股票

估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08]38号）、《中国证券业协

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

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我公司决定自2014年8月11日起采用"指数收

益法"�对旗下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联建光电（股票代码：300269）进行估值。该调

整对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为前一估值日该基金资产净值的0.30%。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 自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

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3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民和 股票代码

0022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东明 高小涛

电话

0535-5637723 0535-5637723

传真

0535-5855999 0535-5855999

电子信箱

minhe7525@126.com minhe7525@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511,187,051.19 479,635,968.70 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1,947,948.29 -77,935,780.51 11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7,230,628.04 -100,532,648.97 72.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1,708,150.73 -76,821,063.60 141.2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26 115.3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26 1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 -5.84% 6.8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2,109,079,722.67 1,812,732,708.86 1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141,290,213.53 1,129,342,265.24 1.06%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76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孙希民 境内自然人

37.85%

114,310,

000

85,732,500

质押

40,000,000

孙宪法 境内自然人

4.27% 12,892,297 9,669,223

谷永辉 境内自然人

3.03% 9,150,000

蓬莱丰发水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2% 6,100,000

刘世峰 境内自然人

1.74% 5,261,342

宋戈 境内自然人

1.73% 5,236,557

天治基金

－

上海银行

－

天

治天盈灵活配置分级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57% 4,750,7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9% 4,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6% 4,407,727

濮文 境内自然人

1.41% 4,273,0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孙希民先生与孙宪法先生为父子关系

，

系一致行动人

；

其他未

知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国内多家祖代鸡养殖企业从源头削减产能控制供给，我国白羽肉鸡行业在经历长期低迷后开

始复苏，市场行情震荡上行，公司主营产品商品代鸡苗逐步盈利。报告期，公司商品代鸡苗毛利率为

10.97%，同比上升35.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1,947,948.29元，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紧抓国内祖代鸡养殖企业引种配额机遇，加速父母代种鸡四层笼饲养的实验与推广，

保持了种鸡饲养的稳定和增长；大力推进生物科技水溶肥系列产品的推广应用、营销推广、广告宣传、强化

营销网络，加强市场培育和引导，逐步建立符合自身要求的销售网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1,187,051.19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58％，营业成本469,399,243.50元，比

去年同期减少10.35%，成本下降主要是饲料原料等原材料采购价格下降所致；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无较大

变化，财务费用支出24,002,092.48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79.58％，主要原因是本期银行借款增加，相应产生的

利息增加，以及公司本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和保本理财，利息收入减少所致；所

得税费用发生数为411,263.38元，比上期数增加了5154.56%，主要原因是本期出口业务利润增加，相应计提

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数增加了141.28%，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主营产

品价格上升，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以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数减少了350.81%，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支付银行结构性存款用于进行保本理

财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数增加了4708.87%，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入发生数为39,634,607.88元，比上期数增加了73.52%，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

扶持家禽业种禽补助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947,948.29元，比上期数增加了115.33%，主要原因是主营

产品商品代鸡苗价格上升，同时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有所下降，毛利上升所致。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孙希民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34� � � �证券简称：*ST民和 公告编号：2014-045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

通知于2014年8月1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4年8月11日以现场与通讯结合方式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孙希民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现场参加表决董事7人，通讯表决2人。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表决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摘要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表决通过《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就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事项发表了《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独立意见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731�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14-19

半年度

报告摘要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17、200017� � � �证券简称:深中华A、深中华B

半年度

报告摘要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网上直销基金

转换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8月13日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定于2014年8月15日开

始,对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进行基金转换业务的投资者给予转换费率优惠。

基金转换费由申购费补差和赎回费两部分组成，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基金转

换费率优惠只针对申购费补差。现就转换业务申购费补差优惠事项说明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网上交易基金转换费率优惠业务针对本公司旗下所有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 本公司新增的基金产品

若不参与上述优惠活动，将另行公告。

二、具体转换费率优惠规则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建行卡、工行卡、农行卡以及支付宝渠道进行基金转换的,基金转

换的申购费补差享受0费率优惠,即基金转换的申购费补差为0。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招行卡渠道进行基金转换的,基金转换的申购费补差享受8折优惠,即基

金转换申购费补差计算过程中,�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享有8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皆不低于0.6%；

转入基金或转出基金申购费率等于、低于0.6%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三、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办理时间、转换业务规则、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等详细

信息,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ncfund.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9-8866)查询。

3、本活动解释权归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本公司可对此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

行公告。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789� � �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14-029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再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处于受理阶段；

公司为案件之申请再审方；

再审案件所涉民事调解书涉及金额为594,507,250元, 在已支付562,771,834.3元情况下， 尚欠执行款为1,

430,151,126元；本公司与再审案件相关的涉诉金额为人民币729,196,482.82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再审申请已获受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一、申请再审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近期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本公司关于

对2008年12月3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浙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涉及的诉讼案件进

行再审的申请。本公司为本申请再审案件的申请人，被申请人分别为：浙江武义元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

审原告，简称"元利公司"）、浙江三新建材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简称"三新公司"）、浙江华越置业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简称"华越置业"）、杨伯群（原审被告）、杨樑樑（原审被告）。

二、申请再审的案件事实、请求内容及其理由

2007年9月，本公司与华越置业签订了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约定由本公司以工程总承包的方式建设由华

越置业开发的金华世贸中心项目，合同签订后本公司即按照相关约定开展了工程施工工作。截止2014年5月

31日，华越置业尚拖欠本公司工程款440,195,982.82元。本公司近日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判

决华越置业支付本公司工程款、履约保证金、逾期付款滞纳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729,196,482.82元，诉请法院

判决本公司有权对金华世贸中心项目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在本公司诉讼金额内优先受偿。 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已受理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起诉华越置业事项详见本公司于2014年6月24日刊登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的《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2014年5月22日，本公司获知： 2008年12月31日五被申请人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浙民二初

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根据该调解书获知，2006年12月31日，元利公司与三新公司签订《华越公司股权转让

及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华越公司即"华越置业"）, 约定三新公司向元利公司转让其持有的部分华越置业

股权。协议签订后，元利公司向三新公司支付了1.5亿元股权转让款，又先后向华越置业投入1.815亿元后续资

金。因三新公司违反约定，元利公司要求：解除前述股权转让及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三新公司、华越置业返

还股权转让款、投入款3.315亿元；支付违约金93,405,917元，并赔偿可得利益损失169,601,330元等。该《民事调

解书》确认由华越置业负责偿还元利公司股权转让款、投入款331,500,000元，并支付元利公司截至2008年12

月25日相关经济损失163,046,110元及其之后发生的利息。该《民事调解书》还约定如任何一方不履行调解书

约定义务，华越置业需支付元利公司诉请的总计金额即594,507,250元，并按照年利率30%从起诉之日起计付

利息以及违约金2亿元等。该《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华越置业已向元利公司履行债务562,771,834.3元；元利公

司于2013年12月4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本案申请强制执行， 浙江高院于2014年3月10日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站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公布华越置业尚欠执行款1,430,151,126元，并查封了华越置业开发的金华世贸

中心部分房产。

公司认为，该《民事调解书》将只能用于支付我方工程建设款的专用款项用作还款来源，且我方对调解

书所涉的金华世贸中心房产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严重损害了本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认为，该《民事

调解书》还违反了禁止企业拆借资金、股东不得滥用职权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

违约金和利息损失不得重复计算且明显过高等多项法律法规的规定。

为维护本公司合法权益， 本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08）浙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并依法作出判决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本公司申请。

三、本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暂时无法估计本案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再审申请书；

2、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175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

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浙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调解书》。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14-029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海口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就白水塘路14997.31平方米土地及桂林洋2078.10平方

米土地收回事宜分别与公司签订《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具体情况如下：

1、因市规划道路项目建设需要，市国土局以4926.62万元有偿收回公司位于白水塘路、海口市国用（籍）

G0292号宗地的14997.3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因市政道路项目建设需要，市国土局以284.0763万元有偿收回公司位于海口市桂林洋旅游区、琼山国

用（桂林洋）字第0230号宗地中2078.1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4年8月8日，公司已收到海口市财政局和市国土局拨付的收地补偿款合计5210.6963万元。据此，公司

确认土地补偿收益4725万元 (未扣除所得税费用)。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2日


